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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州一名身怀六甲的女子，深夜遭四名陌生男

子持凶器暴打，最终险些导致该女子流产。这是徐女士刚

经历的事情。据了解，徐女士本是陪丈夫回夏津老家，之

后因与丈夫吵架赌气，当晚 23 时许，徐女士便开车从夏

津返回德州，而在回来的路上，徐女士却遭遇四名陌生男

子殴打。

徐女士回忆，当时她一个人开车，在南外环附近的闸

道口处，她开始感觉有些不对劲。“后面有一辆车开着远

光灯，我看不清路开得比较慢，但后方有一辆车一直跟着

我”，下来闸道口以后，这辆车的举动更让徐女士心惊胆战。

“那辆车追上我的车，并不停地向路边挤我。”徐女士

称，那个路段没有监控，她只能继续前行。在到达太阳谷

路口时，她想通过右拐弯摆脱，而后面那辆车紧追不舍。“这

时，我因为隐约看到前方有巡逻警车，所以想放弃右拐选

择直行。”

“那辆车一看我直行，立刻将我的车拦住，四名陌生

男子从车上下来，手持橡胶棒、棍子等工具，先砸车窗玻

璃后来疯狂砸向我。”徐女士介绍，当时已经凌晨了，在

混乱的打砸中，她的脸和嘴都受了伤，之后她赶紧下车逃

跑，幸亏被巡逻民警及时相救。

随后，四名男子丢下凶器逃跑了，而惊魂未定的徐女

士，已经怀孕七个月，此时她突然感觉身体不适。紧接着，

徐女士被其丈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妻子徐女士

由于惊吓，已经出现先兆流产的症状，必须立刻保胎。

徐女士说，现在她很担心肚子里的宝宝。对于当时行

凶男子的体貌特征，徐女士已经记不清楚，只知道对方开

着的是一辆无牌照的本田轿车。

“我估计是因为开得慢，惹得他们不高兴了。”目前，

徐女士已经报警，她希望为自己和孩子讨一个公道。

（7 月 11 日《齐鲁晚报》）

文 / 郭元鹏
这位孕妇妈妈是不幸的，在

行车的途中遭遇了歹徒。这些歹

徒是需要严厉惩罚的，当地警方

也正在进行排查，相信只要警方

不遗余力的去查处，还给这位孕

妇妈妈一个公道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我们更需要探讨的是“孕

妇能不能开车”？

孕妈妈对自己的遭遇进行了

分析，她觉得之所以被暴打，是

因为自己开车缓慢，让后面的车

辆驾驶人员十分生气。当然，这

不是歹徒行凶的理由。不过，孕

妇开车确实是十分危险的。2015

年的时候，贵州贵阳的交警在高

速公路上查处了一起“孕妇开车”

行为。被查处的理由不是孕妇开

车了，而是开车的孕妇属于无证

驾驶，还导致了一起交通事故的

发生。笔者想说的是，假如这

位孕妇不是无证驾驶，交警部门

是否也会查处？很显然，我们没

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孕妇不能开

车。

孕妇开车是危险行为却是被

公认的。为此民间早就有“禁止

孕妇开车”的呼声。交警部门和

生育专家还特别撰写了孕妇开车

的注意事项，让孕妇在开车的时

候注意。而实际上，孕妇开车不

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

他人的不负责任，由此引发的事

故还是很多的。随便到网络上搜

索一下，就会发现孕妇开车导致

的悲剧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有

的是自己受了伤害，有的是孩子

没有保住，有的则是导致了他人

的伤害。

孕妇是个特殊的群体，开车

出行会影响自己和孩子的安全，

而且也会因为开车不便，成为他

人的交通安全隐患。有专家指

出，孕妇开车的隐患是特别明显

的。怀孕期间，由于孕激素的影

响，准妈妈们的脑细胞会发生一

些水肿，使准妈妈们的反应变得

迟钝，此时开车会给交通带来很

多不安全因素；开车时，孕妇一

直坐在座位上，骨盆和子宫的

血液循环不好，且车内多为密闭

环境，空气质量差，不利于胎儿

发育。遇到紧急刹车时，方向盘

容易冲撞腹部，引起破水。

既然孕妇开车存在如此大的

安全隐患，我们是不是该从维

护孕妇的安全、维护道路的安全

角度重新审视民间呼吁的“禁止

孕妇开车”呢？有人认为孕妇开

车符合“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范

畴，法律都没有禁止，谁也没有

权力禁止。这是一点不假的。不

过，法律是人制定的，法律是可

以修改的。

在孕妇开车已经成为安全隐

患的时候，法律其实需要与时俱

进。司法部门是不是需要组织专

家、学者、公众进行探讨，看看

从安全、从人权角度是不是能实

现“禁止孕妇开车”？比如说可

以宽容 1-3 月周期的孕妇开车，

比如说可以限制笨重孕妇的开车

行为，最起码不能上高速。这不

是侵犯孕妇的权益，这恰恰是

对她们的保护。

能否“禁止孕妇开车”值得

立法及监管部门探讨。

文 / 郭丹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员会 于

2015 年发文放开 24 项商品和服

务价格，包括“指导地方放开 9

项商品和服务价格”中，其中就

提到了放开非保障性住房物业服

务费和住宅小区停车服务收费。

当时就有不少市民提出疑虑，担

心这意味着小区物业费和停车费

会迅速上涨。政策实施后，这

种担心仿佛真的一语成谶，很多

小区的物业都已经或筹划上调物

业费和停车费，比如长沙雨花区

清溪川 9 号，300 元每月的停车

费瞬间涨到 530 元，再次加深

了人们对价格放开政策的质疑和

抵触，难道国家的政策是要给

物业的霸王条款撑腰，任其想涨

就涨无拘无束吗？长沙市相关部

门叫停涨价的行动此时就特别果

断、及时、迅速、有力，这种处

理模式不仅为大家提供了范本，

同时分别化解了广大业主和物业

方对政策的误读，清晰诠释了改

革政策的公平公正和利民宗旨。

纠错一：涨不涨价，不是物
业公司一家说了算。

放开小区物业费和停车费是

指由政府定价变为市场调控，实

施的前提是业主自我管理、主动

维权的机制逐步建立、完善，这

个市场调控的决定权绝不是由物

业一家独断。小区物业费、停车

费涨不涨，必须由业主委员会、

业主大会、物业协商决定；涨多

少，业主委员会有相当部分的参

与权和否决权。决不允许任何物

业无视业主的话语权自说自话，

以“产权所有”为由，想涨就涨，

不跟业主商量，这是典型的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纠错二：涨价多少，由不得
物业公司任性乱来。

市场调控不是物业调控，在

费用调整上，付费方想降或维持

现状，收取方想涨，都是人之

常情。两者博弈达到一种平衡，

才是市场经济的经典规则。无论

是过去还是将来，业委会、业

主及物业的议价能力均不会对价

格走势起决定作用。物业服务作

为一种商品，它的价格最终决定

于物业公司所能提供的物业服务

水平，同时，还要与当地经济发

展、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而绝

由不得物业公司任性拍脑袋、漫

天要价。

纠错三：涨价自由，不等于
对物业公司的监管空白。

放开市场不等于让物业公司

占山为王，放开市场不等于政府

从此置身事外，放开市场不等

于金钱规则之上无视社会公平。

面对小区物业的任性涨价，业主

们不必止步于无奈，大可以通过

业主委员会或求助政府相关部门

进行维权。市场竞争的自由和公

平正义绝不会顾此失彼，业主委

员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始终都是物

业收费的龙头，通过自己的监管

权维护良性的市场竞争，维护业

主的正当权益，也维护物业服务

的生存业态。

简政放权年代，政府包揽太

多的定价权确实不合适，但放开

定价，与经营者随意定价、政府

放弃监管并不存在等号关系。还

希望各个小区的物业管理方，能

形成对改革政策的正确认识，把

握政策引导的正确方向，与其漫

天要价，不如以优质的服务赢得

业主和市场的认同。

放任是对放开的误读

孕妇该不该开车
■凤眼时评

孕妇深夜开车，四名男子拦停暴打

凤眼看世界 >>丹

郭丹是湖南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主任，担任湖南卫视、湖南经视等多家媒体的特约评论员，致力于以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公共舆论价值引导研究。我们在《娇
点述评》版上邀请郭丹为大家来解读一些妇女儿童的热点事件，我们也跟随她犀利的目光，一起打量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长沙小区停车费由政府指导价变为市场调节价以来，

发生过不少物业擅自提高停车费的情况。

住在清溪川 9 号一期1栋高层的廖女士，是第一批购

买清溪川 9 号并入住的业主。“去年 9月收的新房，今年 4

月以前，小区地下车库车位租金一直是 300 元 /月，从 5

月1日起，物业公司将车位月租金调整为 530 元，调价幅

度超过 70%。同时调整的还有临时停车收费标准：超过半

小时收费 5 元，超过 1 小时收 10 元，超过 12 小时按 25

元 / 天收费。这样的标准远远超过了周边小区的收费水平。

而且物业事先没有征得业主们的同意，属于擅自涨价。”从

长沙市物价部门得到的答复是，停车服务收费并非政府定

价，而是由市场定价，此次清溪川 9 号的业主与物业的争

议也是由此而来，难道在小区贴几张纸就算是与业主协商

了吗？

7月4日上午，清溪川 9 号所在的雨花亭街道闻讯后

迅速会同雨花区物价、住建等相关部门共同介入处理此事。

协调会上，上述雨花区主管部门当即叫停了清溪川 9 号不

合理的涨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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